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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乙向甲商借新臺幣（下同）1000 萬元，甲應允並交付現金於乙，清償期

屆至時，乙遲不歸還；借貸期間乙遭丙毆打，乙丙間達成和解，丙願支

付 100 萬元之賠償金，但丙並未依和解內容給付，乙亦消極不向丙為主

張，甲乃依民法第 242 條提起代位訴訟，試問：

甲提起代位訴訟，應列何人為被告？（10 分）

甲提出之代位訴訟，訴之聲明應如何撰寫？（15 分）

代位訴訟進行中，乙得否另訴請求丙給付該 100 萬元之賠償金？（25 分）

二、何謂「審判權」？何謂「管轄權」（請分別依事物管轄、土地管轄加以說

明）？何謂法定法官原則？何謂管轄恆定原則？（25 分）

三、何謂刑事訴訟法所稱之「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」？此原則之立法目的為

何？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有無例外（請依實務上向來之見解舉例說

明）？（25 分）


